乌卫健发〔2024〕26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前旗

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

为做好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及时发现、科学高效研判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按照巴彦淖尔市卫健委《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的通知》（巴卫字〔2024〕6号）有关要求，旗卫健委制定了《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
　　　　　　　　　　　　

乌拉特前旗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1月26日

乌拉特前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月26日印发

附件

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包括日常风险评估和专题风险评估。

第二条 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遵循属地管理、多方参与、科学循证、及时高效的原则。

第三条 旗卫生健康委负责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协同、业务管理、督促检查、信息通报发布等；负责建立健全本辖区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制度、工作机制，负责本辖区的风险评估管理工作。

第四条 旗卫生健康委组建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对我旗可能导致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特定传染病疫情开展风险评估，对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咨询建议。

第五条 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开展全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具体包括：

（一）按要求开展日常风险评估和专项风险评估，向旗卫生健康委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交报告，提出工作建议；

（二）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健康风险提示和健康宣传工作；

（三）负责开展重大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

（四）承担旗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二章 日常风险评估

第六条 日常风险评估是对常规监测、部门和国际通报、开源信息主动检索等多渠道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识别评价本辖区内可能存在的传染病风险，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建议。

第七条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风险评估，于次季度10日内向旗卫生健康委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交评估报告。

第八条 根据疫情形势和工作需要可以增加评估和报告频次，评估报告可以针对单种传染病或者多种传染病，内容应包括阶段性疫情概况、风险研判、风险管理建议等。

第三章 专题风险评估

第九条 专题风险评估是根据日常风险评估的建议、工作需要对可能导致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特定传染病疫情开展的评估；或者对特定时期和地区范围内的传染病疫情开展的评估；或者对大型活动可能发生的，以及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次生、衍生的传染病疫情风险开展的评估。

第十条 在常规监测或日常风险评估中发现异常情形时，疾控中心应开展专题风险评估，主要情形包括以下方面：

（一）发现新发突发急性传染病、甲类或者按甲类管理的法定传染病；

（二）国外发生、国内尚未发生的传染病输入我国并出现本土传播；

（三）传染病常见的流行模式发生明显改变、发病率或死亡率异常升高或地区分布明显扩大；

（四）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2例以上的聚集性重症与死亡病例；

（五）检测发现新型病原体或重要的病原体出现耐药、免疫逃逸、致病力增强；

（六）发生高致病性病原体菌毒种丢失；

（七）其他需要开展专题风险评估的情形。

第十一条 出现传染病疫情跨旗县区传播扩散时，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专题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旗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组织成立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申请抽调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成员参与专题风险评估工作。

第十三条 旗卫生健康委可以委托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组对各级评估结果进行论证，或者对规定的情形开展进一步专题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专题评估报告由旗疾控中心或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组撰写，于评估工作完成后3日内向旗卫健委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交评估报告。专题风险评估报告应包括评估背景、风险问题、评估方法、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及依据、风险评价、评估的不确定性、风险管理建议、参与评估专家名单等内容。

第四章 信息通报与发布

第十五条 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根据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结果，向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向旗卫生健康委提出预警决策和应急响应建议。

第十六条 旗卫生健康委收到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后，按需通报农牧、林草、教育、民政、市场管理、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必要时召开多部门会商会议，沟通解决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中的相关问题。

第十七条 对可能导致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特定传染病疫情评估情况，报旗人民政府和市卫生健康委。

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八条 旗卫生健康委支持疾控中心开展风险评估方法和工具的效果评价和研究开发。

第十九条 旗卫生健康委要积极争取将开展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为做好评估工作提供保障。

第二十条 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指定或成立专门的部门、专人专职负责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物资、信息保障。组织开展风险评估业务培训，加强风险评估专业骨干培训，培育风险评估高层次人才。

第二十一条 旗卫生健康委设立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首席专家，专家聘期五年。首席专家负责提供技术咨询和新闻解答。

第二十二条 旗卫生健康委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管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第二十三条 旗卫生健康委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督导考核，督促疾控中心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工作的落实。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领导小组

　　附件2：成立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
附件1
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领导小组
　　组　长：高  峰　旗卫健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

　　副组长：高  俊　旗疾控中心主任

　　成　员：刘瑞平　旗卫健委疾控股股长

赵国冬　旗疾控中心副主任

　　　　　　王飞阳　旗人民医院副院长

　　　　　　任晓明　旗中蒙医院副院长

　　　　　　贾　曦  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助理

郝　东　旗博爱医院副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对传染病疫情工作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健康风险提示和健康宣传工作，并对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咨询建议。
附件2

乌拉特前旗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
组　长：高  俊　旗疾控中心主任

副组长：赵国冬　旗疾控中心副主任

成　员：康　婧　疾控中心流病股股长

赵　伟　疾控中心鼠防股股长

韩介斌　疾控中心实验室主任

刘世云　疾控中心应急股股长

侯　敏　疾控中心流病股

王飞阳　旗人民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毛凤仙　旗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　　　　　　　　

闫　瑞　旗人民医院医学检验中心 副主任技师

李红梅　旗人民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 主任护师

王　杰　旗人民医院信息中心

　　　　    苗果芳　中蒙医院脑病科主任　主任医师

            韩永利　中蒙医院感染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方小瑞　中蒙医院检验室主任　主管检验师

            刘宇琴　中蒙医院检验科科员　主管检验师

      　    庄舒雯　中蒙医院信息科科员

菅  军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周翠莲　妇幼保健院书记　主任医师

杨世杰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张巧玲　妇幼保健院化验科　主任检验师

张喜荣  妇幼保健院信息科　副主任护师

　　　　    王永娜  博爱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张　梅  博爱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张　俊  博爱医院医务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韩　颖  博爱医院检验科主任  主管检验师

　　　　    张娜齐  博爱医院传染病信息报告

　　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成立在疾控中心，办公室设在疾控中心流病股，疾控中心抽调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库成员参与专题风险评估工作，专家库成员对疫情风险评估结果进行论证，撰写专题评估报告。
